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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法庭增加采用科技 
 
由于香港自 2020 年 1 月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病（ “新冠病毒”），香港司法机构
在 2020 年 1 月 29 日至 2020 年 5 月 3 日期间实施了法庭程序一般延期安排（"一
般延期安排"）。 在一般延期安排期间，为维护公众健康和安全，法庭和审裁处
一直保持关闭。 因法庭在此期间只处理一些紧急申请，很多民事诉讼无法展
开，原已定下在一般延期安排期间审理的聆讯也必须推迟到法庭重启后才能审
理。由于迟延的正义等同拒绝的正义，民事诉讼的当事方（或准当事方）无疑
受到司法机构无法正常运作所影响。 

 

不过新冠病毒的危机亦为香港法庭创造了一线新机，因为它增加了法庭在审讯
过程中采用科技的机会。 在 2020 年 2 月 21 日，高浩文法官在香港历史上首次
以电话会议形式举行指示聆讯。根据媒体报道，高浩文法官认为 “在当前危机
中，出于健康原因不允许举行法庭聆讯时， 使用电话进行聆讯为 ‘明显’的解
决方案 ”。1 

 

法律从业人士应该熟悉在仲裁程序中采用电话会议，但以电话会议形式举行法
庭聆讯是创新的，是香港司法机构就法庭程序中运用现代科技的转化之重要里
程碑。 

 

在 2020 年 3 月 25 日，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先生发表公开声明中表示，由
于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法庭一直探索以不影响法庭使用者、工作人员和法官
的健康和安全的前提下，在这个具有挑战性的时期提供更多法庭服务的方法。 

因此，司法机构一直积极考虑在法庭诉讼中扩大科技的使用，包括通过电话、
视像会议或同类视像设备来听取陈词。 

 

司法机构一直采用循序渐进方式增加在法庭程序中运用科技。在 2020 年 4 月 2

日（即一般延期安排期间），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先生发布了《在高等法
院民事司法程序事务中进行遥距聆讯的指引》（第一阶段：视像会议设施）（"

指引"），于 2020 年 4 月 3 日生效。第一阶段的指引涉及在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及
上诉法庭使用现时法庭备有的视像会议设施来进行民事案件的遥距聆讯。  

                                          
1 Jasmine Siu (2020) "Coronavirus: Hong Kong judge in favour of hearings being conducted via telephone during public health crisi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8 February, Available at: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law‐and‐crime/article/3052936/coronavirus‐hong‐
kong‐judge‐favour‐telephonic‐h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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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般延期安排已在 2020 年 5 月 3 日完结，但司法机构认为能够持续有效地妥善执行司法工作而又不牺牲公众的健
康和安全是至为重要的。因此，司法机构在 2020 年 6 月 8 日发布了第二阶段的指引，设定在以下所有民事法庭使用电
子媒介（包括现时法庭备有的视像会议设施与电话设施）进行民事案件的遥距聆讯的更详尽实务安排：(1)高等法院上
诉法庭；(2)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和聆案官）；(3)竞争事务审裁处；(4)区域法院（法官和聆案官）及  (5)家事法庭。
第二阶段的指引已在 2020 年 6 月 15 日起生效。 

  

事实上，在新冠病毒爆发前，香港特区政府已于 2019 年 12 月在宪报刊登《法院程序（电子科技）条例草案》，旨在通
过在法院系统中实施简化和标准化的电子法院程序来促进积极的案件管理。 条例草案建议，一般情况下容许以电子方
式将文件存档于法院，而各方也可以在双方同意的前提下以电子方式送达及交换文件。 条例草案于 2020 年 1 月 8 日提
交立法会作首读。  

 

今后，采用现代科技进行遥距聆讯（特别是不需要现场证人的指示聆讯），及电子化法庭文件之存档及送达将会加快
地成为大趋势。这无疑是个受欢迎的改变，因为它使公众可以更容易诉诸司法，同时亦提供了节省时间和成本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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